
醫 療 政 策 保 險 專 欄

前　言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我國器官移植發展，

在亞洲向來居於領先地位，相關法制的設置，亦先

於其他亞洲國家，乃亞洲第一個有法律明文允許腦死

病人捐贈器官的國家。現行器官勸募、分配、移植制

度，自民國93年登錄中心與30餘家醫院、學者專家，

共同建立分配平臺與作業程序，迄今亦已完成超過

5000例器官移植。然而，僅因一通電話溝通有誤，就

讓原本行之有年的器官移植作業，出現致命的疏漏。

這樣的憾事，是像瑞士乳酪理論(1)所述，不巧在層層關

卡中，剛好不幸由諸多疏漏構成貫穿的結果，或是我

國的制度，根本沒有建立起多片起司、無法透光的防

堵機制，以致讓一個人的錯，即足令整個體制崩潰？

面對這樣的事件，「不要讓同樣的事情再度重

演」是所有人共同的呼聲與希冀，此次事件雖同時暴

露我國愛滋防疫制度(2)、器官移植制度暨醫師究責制度

的缺口與盲點，尤其台灣在目前法制下，常以結果論

英雄，視其結果好壞斷定其為天使或是魔鬼，對照外

國立法例如英國將醫事爭議案件以六分法方式審查，

區分「行政」、「適任」、「健康」、「倫理」、

「安全」、「法律」等責任之制度設計，我國之究責

體系似乎尚有很大檢討空間。本次愛滋器捐事件發生

後，有論者反彈認為應停止醫療去刑化，然而須知本

會所推動呼籲的從來不是去刑化，而是要讓醫療刑責

明確化，考量醫療行為本身之特殊性與既定風險，讓

醫師在故意或嚴重違反醫療常規及注意義務時負其應

有的刑事責任，而不是不分輕重的一律以刑責繩之，

徒令醫事人員人人自危、重要科別四大皆空、醫療環

境每況愈下。惟限於篇幅，本文茲謹以此愛滋器捐事

件為鑒，從臺灣器官制度之法制與現狀，探討目前器

官移植制度面臨之困境與未來展望。

愛滋器捐事件事發經過(3) 

（一） 民國100年8月23日，一名住在新竹的男子墜樓

後生命垂危，先被送至新竹馬偕醫院，但因無

床位，後被轉送至新竹南門醫院（以下稱南門

醫院）接受治療。

（二） 家屬表達器官捐贈意願，南門醫院係屬台大醫

院器官勸募網絡之合作醫院，因此，由台大醫

院器官捐贈小組接手後續器官捐贈之前置準備

作業。同日晚間，南門醫院將捐贈者之血液檢

體送至台大醫院，並由台大醫院捐贈小組之協

調師，將之交予該院緊急檢查室進行檢驗。

（三） 台大醫院器官捐贈小組並於該檢體送達台大醫

院後，派遣專責團隊至南門醫院了解狀況，並

向家屬確認意願與解釋。

（四） 8月23日晚間，台大醫院協調師為確認捐贈者

檢體之檢驗結果，以電話方式詢問該院緊急檢

查室，並表明因在院外，無法至醫院資訊系統

（HIS）查詢檢驗結果，請醫檢師於電話中告

知，當時緊急檢查室醫檢師以口頭依序報告各

項檢驗數據及結果，協調師並將其紀錄於手寫

檢驗報告單上，其中HIV篩檢結果紀錄為56.7
（-）。此錯誤的結果於8月24日由該名協調師

登錄至「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的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以下稱登錄系

統）。 經查，該協調師於登錄系統填報資料之

前，並沒有要求檢驗單位傳真檢驗報告至南門

醫院，該檢驗結果亦沒有經過台大醫院器官捐

贈小組醫師確認。 
（五） 8月24日晚間，成大醫院及台大醫院之器官摘取

團隊陸續抵達南門醫院，分別自捐贈者摘取心

臟、肺臟、肝臟及腎臟（2個）；各團隊於摘取

器官後，隨即返院進行移植手術，並於8月25日
午前陸續完成。 

（六） 8月26日上午，台大醫院該名協調師於院外以電

話聯繫同仁，協助於院內資訊系統查詢捐贈者

之檢驗報告，並請其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後

於察看該檢驗結果時，始發覺報告中HIV之篩

檢結果為reactive（陽性），立即請院內同仁將

病人檢體再次送檢確認。捐贈者之檢體並經西

方墨點法（Western blot for HIV-1 antibody）檢

驗確認為HIV陽性反應後，台大醫院於同日晚

間通知成大醫院，且兩家醫院即開始為5名受贈

者使用抗HIV藥物。 

臺灣器官移植法令暨運作現況

（一） 我國現行臺灣器官移植法令現況

1.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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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規範器官移植唯一法律乃為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於76年6月19日公布施行，提供器官移植的合

法根據。隨後並於民國82年、91年、92年三度修正
(4) 。

人體器官移條例有關器官來源適法性要件主要

分為「屍體器官移植」與「活體器官移植」兩大來

源，各自有不同的法律規範與適法要件。在屍體器

官移植方面，強調器官勸募制度的實施與規制，同

意權的歸屬順序與考量，重視無償與非指定原則。

而在活體器官移植方面，強調不同器官捐贈親等與

年齡的限制，對於捐贈者健康權的保護與同意權任

意性的注重，並論及買賣禁止之原因與可行的補償

原則。

2.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所訂法規命令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經公布施行後，中央主管機

關衛生署依據該法律授權，分別訂定「人體器官移

植條例施行細則」、「腦死判定準則」、「活體肝

臟捐贈移植許可辦法」、「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

費補助標準」、「屍體器官移植審議作業程序」、

「醫院以網路通報及配對結果作業須知」、「人體

器官組織細胞輸入輸出管理辦法」、「人體器官保

存庫管理辦法」、「人體器官保存庫審查費收費標

準」並成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形成我國「移植醫學」法律體系重要一環。當中與

此案較為相關之法令如下：

（1）衛生署公告「屍體器官移植審議作業程序」 (5) 

以行政命令公告之「器官移植分配一般原

則」加以規定器官移植分配的方式，條文內容

有分配區域劃分原則、各主要器官分配原則及

屍體捐贈優先分配原則(6) 。

（2）醫院以網路通報及配對結果作業須知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0條之1第1項及人

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醫院應

將願意捐贈器官及等待器官移植者之資料，通

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爰訂定「醫院以

網路通報願意捐贈器官者、等候器官移植者、

移植手術受術者及配對結果作業須知」(7) ，內

容包括：一、通報願意捐贈器官者；二、通報

等候器官移植者；三、通報移植手術受術者；

四、通報配對結果。

（3）成立財團法人器官移植登錄中心

鑒於器官捐贈者來源的缺乏，致頗多器官

衰竭病患等不到器官而往生，又國內未建立等

待器官移植病患的登錄與分配系統，使受贈者

與捐贈者間未能有效配對，造成器官浪費亦屬

可惜。衛生署爰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捐助成立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作為捐贈

者、受捐者、器官勸募醫院與器官移植醫院彼

此間溝通橋樑，並協助政府從事器官捐贈與移

植之登錄、資料庫建立與器官捐贈推廣工作，

以提升器官捐贈勸募率與移植成功率。該中心

業參考歐美國捐贈器官分配之作法，將相關作

業標準化、電腦化，建置公平、公開、透明化

之器官捐贈分配平台。

登錄中心除負責主要器官捐贈之勸募與分配

外，為了增加器官捐贈來源的多樣性，另依人體器

官移植條例第10條之1第4項規定(8) ，廣徵器官勸募

醫院，由醫院來配合器官捐贈風氣之推動。行政院

衛生署更於2004年4月1日以器官勸募醫院為主軸，

建立器官勸募網絡(9) 。

3.其他：行政院衛生署辦事細則

除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條之1明定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外，行政院衛生署辦事

細則第7條亦明定，醫事處分設六科，當中第六科

掌理事項如下：「（一）關於人體試驗之督導及管

理事項。（二）關於人體試驗倫理之促進事項。

（三）關於生醫科技法規研擬、修正及解釋事項。

（四）關於生醫科技之管理及督導事項。（五）關

於人體器官移植之策劃及督導事項。（六）關於人

體器官移植之宣導事項。…」

（二）臺灣器官移植運作現況

從概念上而言，器官捐贈應包含三部分：一為器

官勸募（Organ procurement）：狹義的器官勸募，指

醫護人員、社工人員向潛在的器官捐贈者及家屬所提

出的勸募行為；廣義的器官勸募，乃指國家在器官移

植上的政策方針與分配系統，包括登記分配系統的完

善程度等；二為器官捐贈（Organ donation）指由捐贈

者自願捐出可供移植的器官；三為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係由醫療團隊將自捐贈者所取得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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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移植至受贈者病患的整個醫療過程(10) 。
依器官移植登錄中心之器官勸募醫院通報作業

流程圖，目前我國移植流程乃就生命末期之病人及家

屬，徵詢臨終照護意願並確認健保IC卡有無加註捐贈

意願，勸募後若有捐贈器官之意願，則由移植醫療團

隊進行家屬關懷及輔導、捐贈者評估及維持、進行腦

死判定、處理捐贈事宜，隨後於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

植登錄中心，就捐贈者登錄資料通報建檔。該檔案並

將與移植醫院就等待移植病患進行專業評估確認適合

接受移植而於器官登錄中心登錄「器官移植等候登錄

表格」之對象進行線上配對，配對成功後，由勸募醫

院安排器官摘取 (11) 、分配及運送作業、協助家屬申請

相關費用及事宜、家屬悲傷輔導及聯誼，並在移植醫

院施行移植手術後，向器官移植登錄中心進行術後資

料登錄與通報，同時持續定期追蹤(12)。

然該作業流程於愛滋事件後，器捐中心網站公布

版本乃有些微更動：一、刪除原本列有財團法人器官

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之欄位；二、原本由「移植醫療團

隊」負責確認捐贈後之家屬關懷輔導、捐贈者評估及

維持、腦死判定與捐贈事宜等，改由「醫療團隊」為

之；三、捐贈者登錄資料通報建檔，增列需傳真血清

學檢查報告至登錄中心及受贈醫院；四、增列器官勸

募醫院最後需完成捐贈者資料結案作業。此作業流程

之修訂，結案作業乃原本於計畫書中明定，傳真血清

學檢查報告一舉可看出乃為此次愛滋器捐事件亡羊補

牢，但將器捐中心負責欄位刪除，並將「移植醫療團

隊」改為「醫療團隊」，則恐讓器官移植流程中，對

各環節應予負責的主體更為模糊。

臺灣器官移植制度困境

（一）相關法律規範不足

1.有待檢討完備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如前所述，現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將器官

來源分為「屍體器官移植」與「活體器官移植」兩

者規範所重之處各有不同。可能是基於屍體於法律

概念上已被歸類為「物」，因而許多基於人權保障

的設置，於屍體器官中皆有所忽略。

諸如告知同意原則，在屍體器官中，僅重視

何人具有屍體器官捐贈之同意權，卻未如同活體器

官於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9條中規範醫師於摘取器

官前，應向捐贈者說明摘取器官之範圍、手術過

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險等告知義務。然而，屍體

器官之同意難道不需在明確告知相關情形、資料後

為之？須知目前我國「腦死」概念，僅在器官移植

中使用，其與一般傳統認為之呼吸停止、心跳喪失

等自然死亡概念有別，捐贈同意權人自然亦需在瞭

解該腦死概念內涵與應用下為捐贈同意行為。醫護

人員亦應以嚴謹誠懇的態度，在屍體器官摘取之法

律、政策和作業程序各方面一一說明清楚。

又如器官捐贈前所為之評估行為，就活體器官

捐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8條第4項明定「醫院自

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

完整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經評估結果適合捐

贈，且在無壓力及無任何金錢或對價之交易行為，

自願捐贈器官，並提經其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始得為之。」然而，就屍體器官捐贈，卻未對其是

否適於捐贈所應為之評估明定類似的規範。就屍體

器官，僅可於衛生署公布99.9.1修訂公布「醫院通

報器官移植之捐贈者、等候者、受贈者及配對結果

作業須知」中之名詞解釋中發現勸募醫院乃在捐贈

流程中辦理捐贈者偵測與評估，並於器捐中心器官

勸募醫院通報作業流程圖中發現勸募醫院移植醫療

團隊（愛滋器捐事件後修改為醫療團隊）應負責捐

贈者評估及維持。然此處之評估所指為何，則屬有

疑。畢竟衛生署於器官移植分配一般原則中，規定

因「器官分配原則」對「捐贈者/受贈者」之體重

未有明文規定，宜由移植醫療團隊依專業判斷，並

作成書面紀錄備查。是故。捐贈者是否適於移植，

究屬器官協調小組或移植小組或器官捐贈移植登錄

中心何者責任或共同責任則屬有疑。且無論是器捐

協調小組或移植小組，其所居地位或所掌權責是否

足以令其能真正評估捐贈者是否適於捐贈，諸如是

否有吸菸病史、癌症病史等情形，亦值討論。

2. 器官移植各階段規範密度不一

整體器官捐贈程序，乃包括器官勸募、器官捐

贈、器官移植等階段，除了移植的醫療行為外，更

須有配套的勸募、捐贈、後續追蹤等法律、行政、

社會、倫理、醫療各方面緊密合作配合。然而，就

此環環相扣的器官移植程序，其規範密度卻未盡相

同，所受重視程度亦有落差。立法院預算中心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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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針對器官移植登錄中心之預算評估報告其實即已

明確指出，「器官分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與人民自

由權利之限制，應有法律保留之適用；且在實務操

作上仍有諸多問題，主管機關允宜研謀改進(13)。」

可見目前法制中，針對從勸募、捐贈到移植的整體

程序，雖皆事涉重大公共利益與人民自由權利之限

制，但卻未全面遵循法律保留原則，因應實際需

要，設置應有的規範並予落實。

就器官勸募，僅於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0條之

1第4項規定醫院醫療人員應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

就器官分配甚且根本未見於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雖

然在行政院2009年提出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

草案中，已因應預算中心之報告內容，就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中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器官分配之內容、基

準、作業程序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14)，然整體

器官移植程序之規範必要及密度，仍亟待全盤檢

視、修正。

（二）外包再外包的器官移植作業，法制配套作業付

之闕如

從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與行政院衛生署辦事細則中

皆可確知，器官移植相關事務，包括策劃、督導、宣

導、相關法規研擬與修正等，皆屬衛生署所掌事務範

圍。

然就器官勸募相關事宜，衛生署先依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第10條之1第2項規範，捐助成立器官捐贈移

植登錄中心作為專責機構，辦理願意捐贈器官及等待

器官移植者資料之資料庫建置。該中心更進一步依同

法第10條之1第4項以每年實施之補助計畫廣徵器官勸

募醫院，建立器官勸募網絡。以如此外包再外包之方

式，進行器官勸募相關作業。

器官勸募醫院任務包括：

1. 需依規定定期登錄器官移植等候及捐贈者資

料、建立醫院器官勸募、摘取、運送標準作業

流程。

2. 建立腦死病人家屬表達捐贈器官意願之作業流

程。

3. 建立醫療人員向器官潛在捐贈者家屬提出「例

行探詢」制度。

4. 建立並確實實施院內重症病房 「生命末期病人

臨終照護意願徵詢作業」。

5. 建立器官潛在捐贈者家屬心理支持與悲傷輔導

制度。

6. 推廣器官捐贈風氣，製作提供民眾宣導相關文

件。辦理院內及合作醫院之醫事人員訓練課

程。

7. 依實際執行方式適時檢討修正或增訂標準作業

流程，俾利相關作業之推動等。

如此，在器官分配前之許多器官捐贈重要程序

規範，幾乎皆委由勸募醫院自行訂定、執行、監督、

修正。然考其經費補助規範，就器官勸募組織營運費

用，新申請該計畫之醫院，補助20萬元費用；就器官

捐贈處理費，則每項補助五千至六萬元不等之費用，

同時為獎勵器官勸募成效，依捐贈例數增加器官捐贈

處理費之核給。故而可知該勸募網絡之設置要旨，主

要乃在於增加勸募率，而非器官移植品質之維護與提

升，且其經費所供之人力與資源是否足以承擔所有器

官勸募業務亦值探討。

甚而單就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本身，立法院預

算中心100年度預算評估報告針對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

心亦已表示，「捐助章程之組織編制、重要管理法等

規定未全備，恐有悖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民法規定(15) 」
「未充分發揮法定功能，建議裁撤，並由衛生署設專

責單位負責是項法定業務(16)」

是以，積極的器官勸募制度對增加器官捐贈有正

面直接的影響，但也可能衍生不少的倫理、社會、法

律問題。一套健全的器官勸募制度，需要有完善的法

規、政策配套，臺灣的器官捐募除了依法成立捐贈登

錄中心運作外，其政策仍明顯缺乏公部門的法政制度

配套(17) 。

（三）各自為政的器官勸募網絡

1.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之溝通橋樑功能有限

就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成立宗旨觀之，其乃

作為捐贈者、受捐者、器官勸募醫院與器官移植醫

院彼此間溝通橋樑，並協助政府從事器官捐贈與移

植之登錄、資料庫建立與器官捐贈推廣工作，以提

升器官捐贈勸募率與移植成功率。

則在臺灣器官勸募網絡多達10個，各勸募醫院

依勸募網絡計畫又各自負責訂定本身標準作業流程

的情況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在器官移植程序

中之居中協調功能即實屬重要，畢竟在器官移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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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涉及多方關係，包括捐贈者、捐贈者家屬、

勸募醫院器捐小組、勸募醫院、移植醫院、移植醫

療團隊、受贈者等。器官的勸募、捐贈與移植常常

可能不是在單一醫院執行，而是由多家醫院合作，

單就器官之摘除來說，由於器官取出手術，通常在

腦死患者所在的醫院實行，又因器官捐贈者通常不

只捐贈一個器官，有時各個不同的器官摘取小組來

自不同的醫院，則單就摘取手術，可能就有手術所

在醫院、各摘取器官小組所屬醫院皆為不同的情形

發生。則各該醫院間之溝通、協調、合作即實為重

要。雖然在各器官勸募網絡中，皆設有專職器捐

小組協調師，負責與各醫院間聯絡協調。但在個人

業務執行之外，身為主管機關捐助成立，負責作為

各醫院溝通橋樑之器官移植登錄中心亦扮演著不可

或缺的角色，諸如各醫院間的病歷資料，檢查X光

片等，有時在判斷是否適於移植乃具決定地位，但

相關院際資料之交換是否適法，或者各醫院間是否

有責任提供，器官移植登錄中心自然需予協調、釐

清，且因此等爭議而致無法有效移植的事件亦早曾

發生(18)，然而，遲至愛滋器捐事件發生暴露此等資

料分享問題之前，院際間器捐檢驗資料之提供爭議

卻皆未獲解決。 
2.各自表述的作業規範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100年器官

勸募網絡-勸募醫院計畫」說明書明定，勸募醫院

應建立醫院器官勸募、摘取、運送標準作業流程並

依實際執行方式適時檢討修正或增訂標準作業流

程，俾利相關作業之推動。該等作業流程內涵頗為

廣泛，包括：(1)醫療人員器官勸募作業流程；(2)
器官摘取、保存及運送作業流程；(3)移植手術作業

流程；(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與悲傷輔導作業流

程。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雖訂有器官勸募醫院通

報作業流程圖，但亦同時說明該等流程圖非屬器官

捐贈移植作業程序書，各醫院仍須依據相關規定，

訂定符合醫院內部之標準作業流程及相關文件。此

等各自表述、因地制宜的作業規範模式是否適當姑

且不論，然而，如何確保在形形色色、規範不一的

醫院間，令事涉生死的器官移植業務妥善運作，主

管機關依法乃負有責無旁貸的策劃監督之責。

結　語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To err is human）我們不能

期待人不犯錯，卻能期待以更周全的制度設計來層層

防堵、把關。但當制度未盡完美，以致令個人的過錯

即足以顛覆生死時，直接歸咎於個人也許輕鬆簡單，

但絕非徹底解決問題的答案，甚而恐怕根本就是個錯

誤答案。畢竟依「器官勸募網絡-勸募醫院計畫」說

明書，契約當事人應為「申請機構」，其權義關係亦

應以「申請機構」為對象，醫師個人並非該契約當事

人，基於該行政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縱以醫護人

員行為為對象，亦不能對於個別醫護人員產生直接的

拘束力，而是透過申請機構與其成員之內部關係，間

接的促使其履行契約內容，在這樣背景下，將相關責

任直接擴張到非締約當事人之個別醫師身上，實屬有

疑。

我國就器官移植制度，規範未盡周全、業務層

層外包、單位各自為政，令器官勸募、捐贈到移植的

過程，委由個別醫療機構，既要爭取時效進行醫療作

業，又要自行負責監督查核、檢討修正，還要突破人

性自行磋商合作，幾乎可算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器官

移植相關政策與制度，事涉重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

益，且當中環節層層相扣，所涉對象多元，絕非個別

醫院或醫師嚴加自律即可讓制度周全完美，政府機關

應正視其法定責任，以積極的態度，建立標準、整合

的器捐系統，落實器官移植策劃、監督、宣傳與相關

法律研議修正之責。

參考資料

1. 1990年Reason提出瑞士乳酪理論（Swiss cheese model），

可用來解釋各種事故原因的連鎖關係，每一片乳酪代表一

個環節，也可以視為一道預防措施，乳酪上的每個空洞都代

表該環節可能會出現的失誤點，每一次事件發生時，若其中

一片乳酪阻擋下來，未釀成事故發生，可稱為虛驚事件。若

所有乳酪正好形成串聯關係，乳酪上的空洞連成一線，事件

突破了每道預防措施，即代表事故的發生。

2. 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之兩大立

法目的-愛滋防治與權益保障，究竟應如何規範、落實始能

412011, Vol.54, No.11



醫 療 政 策 保 險 專 欄

令這兩個目的都獲得滿足乃為重點，例如目前該條例第14

條規定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可揭露感染者相關資

料，此處之防治需要應如何詮釋應用為宜；又如目前第12條

規定感染者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惟若感染者如本案情形已喪失意識時又該如何，皆

為目前制度疑義。

3. 詳參衛生屬100.10.6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將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器

官用於移植手術事件報告，頁2-3。http://www.doh.gov.

tw/CHT2006/DM/DM2_p01.aspx?class_no=25&level_

no=1&doc_no=81806，上訪日期2011/10/21。

4. 詳細修法背景及分析可參，林忠義，從多元觀點省思器官捐

贈制度的應有走向–以屍體器官捐贈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92年7月，頁42-60。

5.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函：衛署醫字第0920213487號，民國92

年11月24日。

6. 許文章，台灣器官移植困境及期因應之道，政治大學碩士論

文，99年7月，頁11。

7. 行政院衛生署92年11月12日衛署醫字第0920213479號。

8.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0條之1第4項，「醫院為配合器官捐贈

風氣之推動，如有適合器官捐贈之潛在捐贈者，醫院醫療人

員應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以增加器官捐贈之來源。」

9. 該網絡乃基於器官來源不足的背景，為提升器官捐贈率而建

置。以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100年器官勸募網

絡-勸募醫院計畫」說明書中計畫目標為例，分別為提高器

官捐贈人數、將「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作業」納

入器官勸募常規作業程序、促使更多醫院參與器官捐贈移

植業務。

10. 溫信學，器官捐贈的心理層面-醫務社會工作的觀點，健康

臺北季刊，第92期，2008年3月，頁34。

11. 基於器官摘取時所須採取之方式，包括應留多長血管等僅

有器官移植團隊最為清楚，故該摘取手術可能是由不同的

受贈醫院共同為之，屍體器官移植審議作業程序第6條第5

項亦規定，「依受贈醫院若於開刀房時發現器官情況不合

適受贈者，請代為取下器官後，再請勸募醫院聯繫次一順

位醫院接收。」

12. 本器官勸募醫院通報作業流程乃摘自財團法人器官捐贈

移植登錄中心「100年器官勸募網絡-勸募醫院計畫」說明

書，100年2月10日，附表一。

13.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99年度預算評估報告

http://www.ly.gov.tw/06_lyacc/search/accOutlineList.

action?id=15806，上訪日期2011/10/21。

14. 詳參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390號，政府提案第

11737號，中華民國98年9月16日。

15.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100年度預算評估報告

http://www.ly.gov.tw/06_lyacc/search/accOutlineList.

action?id=15828，上訪日期2011/10/21。

16.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100年度預算評估報告

http://www.ly.gov.tw/06_lyacc/search/accOutlineList.

action?id=15828，上訪日期2011/10/21。

17. 許文章，台灣器官移植困境及期因應之道，政治大學碩士

論文，99年7月，頁86。

18. 詳參，林巧玥，一個沉痛的父親節心願-國內現行器官勸募

制度及捐贈流程之省思，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55期，頁

3。http://www.organ.org.tw/JRNL/055/055003.htm，上訪

日期2011/10/24。

607 608

42 2011, Vol.54, No.11


